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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節 國旗和國徽 

國家象徵 

1. 國家象徵又稱國家標誌，一般由憲法和法律規定，是代表國家主權、獨立、尊嚴

的象徵和標誌。國家象徵一般包括           、           、           等。 

 

 

認識國旗 

1. 1949年 9月 27日，                          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通過

了以             為國旗的議案。 

 

2. 完成下表。 

國旗旗面

的            

色象徵      

       。 

 

旗面為長方

形，其長與

高為三與二

之比。 

旗面左上方

綴      色

五角星五

顆。該色是

為了在紅地

上顯

出      。 

 

一星較(大 / 小)，居(左 / 右); 四星較(大 / 小)，其外接圓直徑為旗高十分之

一，          於大星之右。 

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係象徵全國人民在中國                領導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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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場所或者機構所在地，應當每日升掛國旗？  

(1) 北京天安門廣場 

(2) 北京故宮博物院 

(3)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4)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A (1)、(2)和(3) 

B (1)、(2)和(4) 

C (1)、(3)和(4) 

D 以上皆是 

 

4. 下列場所或者機構所在地，應當每日升掛國旗？  

(1) 外交部 

(2) 出境入境的機場、港口、火車站 

(3) 其他邊境口岸，邊防海防哨所 

(4) 港鐵站 

A (1)、(2)和(3) 

B (1)、(2)和(4) 

C (1)、(3)和(4) 

D 以上皆是 

 

5. 為促進國民教育及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教育局規定中小學必須在舉辦         

        （1月 1日）、                        （7月 1日）、                

（10月 1日）的活動時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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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承上題，除了以上日子，還有哪些學校的重要日子及特別場合，可以升掛國旗和

區旗及奏唱國歌呢？試列舉三個重要日子或三個場合。 

 

 

 

 

7.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

屬             ，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3年。 

 

延伸閱讀： 

國旗下半旗的情況、國旗的優先地位及國旗的升降 

  

國旗的優先地位 

1.升掛國旗，須將國旗置於顯著的位置。 

2.列隊舉持國旗和其他旗幟行進時，國旗須在其他旗幟之前。 

3.國旗與其他旗幟同時升掛時，須將國旗置於中心，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4.在外事活動中同時升掛兩個或以上國家的國旗時，須按照外交部的規定或者國際

慣例升掛。 

  

升降國旗 

1.在直立的旗桿上升降國旗，應當徐徐升降。升起時，必須將國旗升至桿頂；降下

時，不得使國旗落地。 

2.下半旗時，須先將國旗升至桿頂，然後降至旗頂與桿頂之間的距離為旗桿全長的

三分之一處；降下時，須先將國旗升至桿頂，然後再降下。 

節錄自：《國旗及國徽條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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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節 國旗和國徽 

認識國徽 

1. 完成下表 

中間是            照耀

下的           。五顆

星則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的全國人民大團結。 

 

天安門象徵中國人民的 

             ，代表了

我國首都——        ， 

同時是五四運動

的             。」 

天安門城樓上方的四顆小

五角星以半弧狀環繞一顆

大五角星。 

 

周圍是      和      ，

象徵中國的             

和            。 

 

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

門、齒輪和麥稻穗，齒輪

中心並交結着紅綬；象徵

中國人民自           

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

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 

          聯盟為基礎的 

                    的

新中國的誕生。 

 

2. 1950年 6月 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

議提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案的說明》。同年 9月 20日，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            發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國徽及圖案說明。 

 

3. 1991年 3月 2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徽法》，以維護國徽的            、            國徽，對國徽的使

用作了具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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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徽及其圖案不得用於以下哪些場合？  

(1) 國家駐外使館 

(2) 私人慶祝活動 

(3) 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陳設 

(4) 商標、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商業廣告 

A (1) 

B (1)和(3) 

C (2)和(3) 

D (2)、(3)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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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3. 國旗、國徽的使用 

(1) 須在各主要政府建築物展示國旗或國徽或兩者。 

(2) 行政長官可規定必須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的機構、場合及其他場所，以及展

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所必須遵從的方式及條件。行政長官亦可以規定授權、限

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國徽、國旗圖案或國徽圖案。 

(3) 行政長官可規定須將國徽圖案刻在其印章上的機構，亦可規定可使用國徽的其

他用途。 

(4) 附表 3指明國旗下半旗的情況、國旗的優先地位及國旗的升降事宜。 

 

4. 不得使用破損的國旗、國徽 

不得展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5. 國旗、國徽的製造受規管 

(1)供升掛的國旗及供懸掛的國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只可由中央人民政府所指定

的企業製造。 

(2)國旗必須按照附表 1所列規格製造。 

(3)國徽必須按照附表 2所列規格製造。如需展示或使用非通用尺度國徽，須報中

央人民政府批准。 

(4)如任何人並非按照本條的規定製造國旗或國徽，律政司司長可 —— 

(a)向區域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進行未經授權的製造，或禁止製造不合規格的

旗或徽；及 

(b)向區域法院申請命令，沒收該等旗、徽及製造該等旗或徽所用的其他材料。 

(5)區域法院如信納申請是有充分根據的，可發出上述禁制令，並命令將該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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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及製造該等旗或徽所用的其他材料沒收並歸予政府。 

 

6. 禁止將國旗、國徽用作某些用途 

(1) 國旗或其圖案不得展示或使用於 —— 

(a)商標或廣告； 

(b)私人喪事活動；或 

(c)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其他場合或場所。 

(2) 國徽或其圖案不得展示或使用於 —— 

(a)商標或廣告； 

(b)日常生活的陳設或布置； 

(c)私人慶弔活動；或 

(d)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徽或其圖案的其他場合或場所。 

(3) 任何人如未經合法授權或並無合理辯解，而在違反第(1)或(2)款的規定下，展

示或使用國旗、國徽、國旗圖案或國徽圖案，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 

(a)就第(1)(a)或(2)(a)款的罪行，可處第 5級罰款；及 

(b)就第(1)(b)或(c)或(2)(b)、(c)或(d)款的罪行，可處第 2級罰款。 

 

7. 保護國旗、國徽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3年。 

 

8. 國旗、國徽的複製本 

如有國旗或國徽的複製本並非與國旗或國徽完全相同，但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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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國旗或國徽，則就本條例而言，該複製本被視為是國旗或國徽。 

 

9. 實施行政區法律 

(1) 香港特別行政區內觸犯有關國旗及國徽的規定的罪行，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

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 

(2) 如本條例與根據《基本法》附件三公布的任何全國性法律有不相符之處，本條

例須解釋為該全國性法律的特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 

 

10. 規定並非附屬法例 

行政長官根據本條例作出的規定並非附屬法例，而該等規定作出後，必須於合

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在憲報刊登。 

 

節錄自：《國旗及國徽條例》 

100% 


